臺北市立啟明學校
103學年度第2學期第6次行政會議紀錄
壹.日  期：104年5月27日9點整
貳.地  點：校史室
參.主  席：校長胡冠璋                        記錄：許月紅
肆.出列席人員：主任、組長  

伍.主席報告：
陸.各處室工作報告
   一.教務處
 (一)教學組
     待辦事項
(1) 本校精進教師課堂教學能力實施計畫(如附件)報教育局。
(2) 召開各部別教學研究會議。
(3) 辦理教師甄選事宜。
(4) 辦理畢業班期末個別化教育計畫檢討會議。
暑假行事曆請各處室依處室為單位在6月4日(四)下班前於Q碟填報(檔名加註處室名稱)或回傳教學組tsvi28740670@gmail.com。
 (二)註冊組
1. 報告事項
(1) 103學年度畢業生獎項業經會議審查通過，明年將於調查畢業受獎名單前，召開先行會議，以確認該屆畢業生給獎之標準，及特殊市長獎之分配。
(2) 本組業完成國小國中新生安置之轉銜會議，擬於5/29召開高中職新生安置轉銜會議。
2. 待辦事項
(1) 6/17將辦理新生報到，本組將於本週五寄送相關資料，如有需放入資料袋之資料，請於週四前交至註冊組。
(2) 新生報到表及流程如附請討論，惠請各組協助當日報到事宜。
(3) 6/1-6/5上午9:00~15:00畢業生將持離校程序單至各處室辦理離校，會請各處室協助確認並予以核章。
       (三)資設組
      1. 報告事項
(1) 完成高中職學生升大學輔具評估
(2) 完成105年度資訊預算編列與103年度資訊經費執行率
(3) 已將本年度校內經費個人電腦與週邊設備請購送出
2. 待辦事項
(1) 物品、財產設備報廢
(2) 測試第二代校務行政系統
    (四)出版組
1. 報告事項
(1) 辦理103-2英語背誦比賽。
(2) 103-2教科書結算。
2. 待辦事項
(1) 採購104-1教科書。
(2) 閱讀計畫辦理至五月底。
   二.學務處

      (一).5/29上午10:00~12:00謝師茶會，請各位同仁撥空參加。
       (二).畢業典禮程序及相關事項請各位同仁多多協助，如有更改事宜也請提出。
   三.總務處

(一).最近保全公司多次向本校反映，機械保全部分經常在夜間發報，經派員檢視多數為門窗未緊閉所致，請各處室協助留意於下班後檢視各辦公處所門窗及水電是否確實關閉，共同維護校園安全。

(二).104年度修繕工程預計在6月底開始進場施作，其中小學部教學空間無障礙改善工項，請小學部同仁確實將教室內物品打包裝箱，以利後續工程進行。

(三).104年度教學暨行政大樓耐震補強工程併外牆整修案已於日前上網招標，第一次因投標家數不足流標，再次上網預計於6月2日開標。

(四).請各處室著手進行校長移交交代清冊的撰寫事宜，同時對所各處室所管轄之物品、財產所需進行報廢亦請儘速提出，以利最終清冊之彙整。

(五).函轉『重申各機關學校首長、主管人員或財產保管人員異動時，對於財產之交接，應切實依照公務人員交代條例等相關規定辦理』，如有短缺，應負損害賠償責任。

   四.實輔處

      (一).提醒事項：
1.未來高關懷學生（含特教生）相關輔導資料得進行轉銜（各教育階段）。
2.辦法中「轉銜輔導」非特教生轉銜概念，特教轉銜仍依特教法相關規定執行。
3.關於高職畢業後追蹤輔導、休學生的輔導工作執行，與落實法定通報特教通報網提醒。
      (二).待辦事項：
1.家長成長單試辦計畫討論。
2.北明通訊畢業特刊6/5前出刊
3. 5月29日
職業態度講座
可魯的店
4. 5月31日
臺北市街頭藝人徵選
國父紀念館
5. 6月27日
新北市街頭藝人徵選
板橋火車站
   五.視資中心

   六.會計室

(1) 104年度預算執行節約措施計畫，其中有關加班事宜，請各處室確實依節約措施中加班以補休為原則辦理。

(2) 如有特殊原因無法補休，務必具體敘明緣由，另行簽校長核准後方可報支加班費。
   七.人事室
     （一）依教育局104年5月18日來函重申：有關公立各級學校專任教師（含兼任行政職務教師）之兼職，請確實依公務員服務法、教育人員任用條例及公立各級學校專任教師兼職處理原則等相關規定辦理。（詳附件）(電子檔)
     （二）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函以公務人員一般健康檢查得於經財團法人醫院評鑑暨品質策進會健康檢查品質認證之診所實施之，並溯民國104年1月1日生效。財團法人醫院評鑑暨品質策進會健康 檢查品質認證之診所，請各受檢人至該會網頁查詢。
     （三）教育局公務信箱通知：有關本府104年度預算執行節約措施計畫一案，案內統整相關原則及範圍供參考辦理，茲說明如下：
1. 適用對象範圍：依本府104年2月12日府授主公預字第10430184100號函檢附「臺 北市政府104年度預算執行節約措施計畫」略以，加班之核派，應從嚴從實，職員並以補休假為原則並由各機關學校秉權責辦理。
          2. 所稱加班費範圍：本次104年度預算執行節約措施計畫之加班事宜，係依本府104年2月24日府授人給字第10430188900號函辦理，案內所稱加班費之管控範圍雖未明列，經詢人事處表示係以預算書上呈現之加班費為原則，舉凡人事費用項下之加班費、工管費…代等，惟不含收代付、課後鐘點費及收支對列等費用。
           3. 承上，前開適用對象及加班費之範圍僅供貴機關學校於辦理本府104年度預算節約措施之參考，惟仍由各機關學校秉權責辦理。
4. 職工部分依勞動基準法規定以支領加班費為原則。
柒.討論事項

   一.104學年度新生報到流程(電子檔)
      【討論】：略

      【決議】：學生「IEP」資料請教務處與相關處室協調辦理。

   二.精進教師課堂教學能力實施計畫(草案)(電子檔)
      【討論】：略

      【決議】：修正後報局核備｡

   三.104學年度家長的成長單試辦計畫(草案)
      【討論】：略

      【決議】：通過；請擇期與教師端、家長會說明及溝通。

   四.學生個人參加校外活動或報名考證照交通費事宜(例：參加街頭藝人考照、比賽及大專聯考等)。
      【討論】：略

      【決議】：學生自行負擔費用為原則(非學校指派參加事項)；請與家長會說明與協調。
玖.指示與結語
   一.下學期「個案輔導評量」案—相關業務單位應整合進行討論後彙整，在評量及評估內容的部份仍有改善空間。
   二.執行「精進教師課堂教學能力」案-安排同科目群組方式進行互相觀摩為宜，未來業務單位規劃排課仍應以教師專長為原則，且應考量教案及教具之銜接性，以發揮教學最
大效益。
  三.相關業務單位應及早規劃未來教師聘用及招考進用、學校發展方向等，並提相關會議討論。
    四.教育局訂於6/23借用本校場地召開「臺北市特教諮詢委員」會議，相關工作請同仁配合及準備。

拾. 附件：
一.104學年新生報到流程(教務處)

二.精進教師課堂教學能力實施計畫(教務處)

三.104學年家長的成長單試辦計畫(實輔處)

四.專任教師（含兼任行政職務教師）兼職相關規定(人事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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